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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教〔2020〕136号


融水苗族自治县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周基本课时量暂行规定

各中小学、幼儿园：
为了加强教职工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优化教职工队伍结构，根据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和自治区职改办《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系列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的通知》（桂职办〔2016〕6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请各校（园）参照执行。
一、高中、初中、乡镇中心小学和乡镇中心幼儿园学校领导周基本课时量。
	校长（园长）
	副校长（副园长）、
党支部书记
	中层领导

	0—2
	2—5
	5—8



二、教师周基本课时量
（一）小学：
	语文
	数学
	其他学科

	14
	14
	15—16



（二）中学：
	课程
	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体育
	音乐
	美术
	信息技术
	其他(地方教材)

	高中
	10
	10
	10
	12
	12
	12
	12
	12
	12
	14
	15
	15
	15
	15

	初中
	10
	10
	10
	12—15
	14—15



（三）幼儿园：17—18课时。
三、其他补充说明
（一）小学、初中、高中语文教师原则上要任两个班的语文课，小学、初中、高中数学教师原则上要任两个班的数学课。
（二）党支部副书记、工会主席、团委书记、少队总辅导员相当于中层正职，年级主任、教研组长、党支部委员、工会委员、班主任、出纳、会计、校医、兼职实验员、控辍保学专干、资助专干、学籍管理员、图书管理员、保健员等人员的工作量，由学校根据实际酌情增减工作量。村完小、教学点校长和中心幼儿园分园园长，根据学校规模适当兼课。体育教师所组织的“两操一活动”属正常工作，不再另计算工作量。
（三）中职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根据实际自行制定。节假日及其他临时工作安排由学校自行确定人员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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